
 

 

 
 

 

 

鄂二师院党发〔2022〕27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中共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委员会关于印发 

《教师师德失范行为通报警示暂行办法》的通知 

 
校内各单位： 

学校《教师师德失范行为通报警示暂行办法》已经 2022 年

第 14 次党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中共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委员会 

2022 年 5 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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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

教师师德失范行为通报警示暂行办法 

 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的《关于全面深

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》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

总体方案》和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的《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

德师风建设的意见》精神，加强和改进学校师德师风建设，发挥

师德失范案例警示教育作用，引导广大教师以案为鉴，规范职业

行为，坚守师德底线，做学生为学、为事、为人的示范，结合实

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师德失范行为通报警示是指在教师发生《新时代高

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禁止行为或学校师德失范行为负面清

单所列违规行为并查实处理后，开展的带有查摆、剖析、反思、

总结、教育、警示性质的通报工作。 

第三条 师德失范行为通报警示内容。主要包括师德失范行

为概要、查处的依据和结果、发生的原因、应汲取的教训、整改

要求等；涉及责任追究的，还应包括责任分析和追究等内容。 

第四条 师德失范行为通报警示形式。对查实的师德失范行

为，根据情节严重程度和社会影响不同，采取会议通报、文件通

报、公开曝光等形式进行通报。具体形式如下： 

（一）情节较轻受到批评教育、诫勉谈话、责令检查处理的，

由当事人所在学院采取会议通报的形式进行通报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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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情节较轻受到通报批评处理或情节较重受到警告、记

过处分的，学校以文件形式全校通报，当事人所在学院召开教职

工大会进行会议通报； 

（三）情节较重受到降低岗位等级、撤职处分的，学校以文

件形式全校通报并在学校网站公开曝光，当事人所在学院召开教

职工大会进行会议通报； 

（四）情节较重受到解聘、开除处分或情节严重、影响恶劣

应当依据《教师资格条例》报请省教育厅撤销其教师资格的，除

按第（三）项进行通报外，上报省教育厅进行通报处理。 

第五条 师德失范行为通报警示时限。对情节较轻或情节较

重但社会关注度不高的师德失范行为，应在查处后的 10 个工作

日内进行通报；对影响较大、社会关注较高的师德失范行为，根

据需要在适当的时机随时通报。 

第六条 师德失范行为通报警示要求。教学学院应结合通报

的案例加强教师师德警示教育，组织教师讨论剖析原因、对照查

摆自省，并在 5个工作日内将通报警示教育情况反馈纪委、监察

专员办公室和教师工作部。 

第七条 纪委、监察专员办公室和教师工作部应对教学学院

落实通报警示教育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对教学学院及个人落实整

改措施、执行处理处分决定等有关情况进行重点检查。 

第八条 本办法由教师工作部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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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校办公室         2022 年 5 月 27 日印发 


